
社圉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函
池 址： 806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 13 號 3 樓

承辦人：吳孟委

電語： 06-2631841 、 0970133934

E-mail : 1ovehope0904@gmail.com 

受文者：社團法人高雄市纂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台愛希字第 11300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報名資訊丶諜程表

主旨：為提升專業工作者、外展人員其愛滋陽性／陰性個案之處過能力，本會辦

說明：

理 HIV 基礎核心「諮詢及快速初步篩檢」之篩檢前後諮詢之專業課程，

邀請臺灣講師授課 「愛滋治療趨勢」、「HIV 女性丶伴侶及寶寶的輔導策

略」等，敬請貴單位所協助轉知所屬愛滋防治業務服務之人員踴躍報名參

加，並予以公假，懇請查照。

一、活動地點：高雄市立民生謩浣 2 模國原會鑷羸

日期及地點： 113 年 4 月 22 日（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 號 2 樓

二、參加對象：全國衛生局所丶醫療院所、 NGO 、社區同志中心執行 HIV 匿篩業

務或外展志工等。

三、赧名綱址： https://forms.gle/NZYXRnKBDq43zkhS9

正本：社團法人高雄市籐師公會

副本：本會秘書處

理事長

蜴熹



南部地區 HIV 篩檢前後諮詢訓練

壹、活動緣是：

愛滋快逑初步篩檢（快篩）專業人員進行「認詢及檢驗」時，其愛滋快速初步篩檢（快篩）

前／後衛教、提供受篩民眾諮詢的技巧與建立服務關係除了有助於後續穩定篩檢結果為陰

性或陽性者的篩檢民眾心理層面，也能預防後續不安全行為或是相關醫療轉銜服務。

我們設計針對「洛洵及快速初步篩檢」之篩檢前後路詢之專業諜程，提供培養全國北中

南部地區衛生局所、醫療院所、 NGO 、社區同志中心 HIV 匿篩業務梠關工作者、新進夥

伴或外展志工等人員，共同協助愛滋防治的進行。在課程設計主題為「認詢」及「快速

初步篩檢」為主，進行 HIV 基礎核心課程，期待讓 HIV 篩檢前後諮詢服務及品質要求

更加落實於快速初步篩檢之中；諮詢輔導及轉介之技巧都將安排在課程，希望籍此提升

其對陽性／陰性個案之虞遇能力。

貳 丶主辯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立民生醫浣

參 、協辦單位：陽光酷兒中心、南方彩虹街 6 號、 Hero 籐愛療癒復元中心

肄、指尋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肆、活動內容：

時間： 113 年 04 月 22 日（一）

比點：禹雄市市立民生醫浣 2 樓國際會議廳（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 號）

訓練對象：全國衛生局所丶醫療浣所、 NGO 、社區同志中心新進夥伴或外展志工等。

伍、注忿寧項 ：

煩請先閱讀以下事項後再報名，謝謝！

1 丶收據與讒書於課程當天開立，請妥善保管，若遺失，恕無法補開及退費。

（製作研習證一書現場酌收工本費 100 元，若有需要，敬請填表時申請，謝謝！）

2 、本會最遲於上課前 3 日以 E-Mail 寄發「課前通知函」。

3 丶若專業人員同類別報名「超過 5 位」，將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認護時數、護

理人員、醫檢師丶菓師、社會工作師及台灣愛滋病學會學分。

陸、喵絡事項：

聯絡電話： 07-5368855 分機 20 吳小妞或 06-2631841 陳專員

電子信箱· 1 : loveho~ rnail.com 



113 年 04 月 22 日南部圯區 HIV 篩檢前後諮詢訓練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NZYXRnKBDq43zkhS9 

羣[『.][』[[][『园i『-i『『i[－i『]i·回E.－－ti竺『臨纇面】時間 研討會內容 主持人l請師

9: 30-10: 00 赧到 活動人員現場協助

主持人：鍾安峻／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副松書長

10 : 00-12 : 00 臺灣愛滋治療趨勢 講 師：李雋元／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戚染內科主

治醫師

12 : 00-13 : 00 午餐與休憩 活動人員現場協助

談 HIV 女性、伴侶、寶寳的 主持人：吳孟姿／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主任
13 : 00-14 : 30 

輔専策略 講 師：郭乙錡／義大醫療財圉法人義大醫浣個詧師

14 : 30-14 : 40 茶敘 活動人員現場協助

HIV 篩檢前後諮詢與 主持人：劉昭妤／陽光酷兒中心專員
14 : 40-15 : 40 

結果告知 講 師：朱裕勝／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個管師

15 : 40-15 : 50 茶敘 活動人員現場協助

15 : 50-17: 50 篩檢前後諮詢實作
主持人：劉昭妤／陽光酷兒中心專員

講 師：吳孟姿／社困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主任

17 : 50-18 : 00 簽退－賦歸


